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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阳职业技术学院教材建设委员会 

工作条例 

 

为加强和完善我院教材的建设、研究和管理工作, 保障

教育教学质量, 适应学院教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,特制定本

工作条例。 

第一条  教材建设委员会是全面负责学院教材建设工

作的研究、咨询、审议、决策的专门机构，其工作宗旨是结

合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，对教材的内容严格把关，确保教材

的正确价值导向，推动教材研究与建设，促进教学改革，提

高教学质量。 

第二条  教材建设委员会的组织形式 

1.教材建设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，由分管院领导担

任；副主任委员两名；委员若干名，由学院领导、教学单位

及有关职能部门人员、行业企业专家担任。 

2.教材建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委员均实

行聘任制，每届任期三年，因工作岗位的变动可由院长办公

会议决定作相应调整。 

3.教材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

设在教务处。 

第三条  教材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

1.组织制定学院教材建设工作的规章制度，检查并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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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执行情况。 

2.审核全院各专业课程的教材选用情况，对境外教材、

涉及意识形态的教材进行严格把关，组织对所用教材进行质

量跟踪调查工作。      

3.指导学院教材建设课题与研究工作。   

4.开展学院教材工作评估和经验交流。 

5.定期评定教师主编（参编）的正式出版使用的教材，

遴选一批优秀教材和教辅资料。 

6.对校内教师拟申报出版的教材或讲义进行审核把关，

定期评定教师自编讲义的质量和使用效果。 

第四条  教材建设委员会每学期召开一次工作会议，必

要时，由主任委员决定召开临时会议。 

第五条  学院教材建设工作的重大决策，由教材建设委

员会投票表决，须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。 

第六条  本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